
强制拆除决定书

辽(02)(11)综执强执决字【2023】第01-125号

李振环:经调查核实，你在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汇贤云玺1号楼2602户
楼顶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城乡主管部门设计方案、审查文件，
擅自建设一处建筑物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
之规定，本机关对你下达《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》，经催告和公告，
你仍然未履行行政决定，且无正当理由。本机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、第四十四条及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之规定，对位于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汇
贤云玺1号楼2602户擅自搭建的建筑物予以拆除，如你主张保留建筑材
料，应在公示期间对本机关提出书面申请，并在强制执行后的二十四小
时内将建筑材料清理完毕，逾期视为放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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